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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吳怡靜

電話：03-3322101~7353

電子信箱：1001317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900359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090035987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學校核派執行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相關防疫

工作人員，於防疫期間由服務機關學校視實際防疫工作內

容為其投保額外保險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9年2月14日院授人給字第1090026736號函辦理

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第9條規定以，本辦法施行後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

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，但參與依傳染病防治法所定或經

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為傳染病之防治工作，須直接與感

染者、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人員，得經行政院同

意辦理保險。又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辦法申請慰問金

時，因同一事由，依本辦法、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與

慰問金同性質等給付，應予抵充。

三、COVID-19業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於109年1月15

日公告為第5類法定傳染病，行政院依前開規定，同意從事

直接與感染者、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防疫工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132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3/03 10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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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於防疫期間由服務機關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其辦理額外

保險，保險額度最高限額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千萬元，保

險內容由各機關自行規劃辦理，並依前開規定抵充。

四、前開額外保險內容，請各機關學校依從事直接與感染者、

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防疫工作者之需要，於保險

額度最高限額內自行規劃辦理，並將上開防疫工作人員名

冊、實際防疫工作內容及辦理投保情形報府審認，相關費

用本府所屬各機關(含家庭教育中心)由各機關「業務費-保

險費」科目項下支應，教育局及各校由教育局主管地方教

育發展基金及各校分基金「服務費用」科目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

98


